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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可消费亦可理财

活用免息期
巧借“鸡”生“蛋”

□记者 王振华

在信用卡消费日趋流行的今
天，刷卡一族越来越能够体会到

“一卡在手，出门无忧”的便捷，信
用卡确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便利。信用卡不仅可以
用于日常消费，还可以用于买车、
装修、购买金银首饰、外出旅行
等，如何通过正当的渠道和方式
利用好信用卡，做到理财消费两
不误？

近日，涧西区新婚不久的王先生
和董小姐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申请的
信用卡安居分期通过了审批。王先生
说：“去年买房子时把这些年的积蓄基
本都花光了，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装修。通过银行信用卡的安居分期，
我们马上就可以装修新房了。”

很多年轻人像王先生一样，虽然

有固定的收入，但由于上班时间不长，
又面临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需要花
大钱的事儿，原有的积蓄往往解决不
了问题。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的相
关负责人说：“可以考虑使用信用卡的
分期业务，有购车分期、安居分期、商
户分期、消费分期、账单分期等。消费
者持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到网点填写申

请表，接到审批通过的通知后，即可办
理相关的购车、装修等手续。”

洛阳晚报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
我市不少银行与汽车销售、建材、家
居、百货、旅游等行业建立了业务关
系，只要通过审批，持卡者即可享受
先消费后还款的便捷服务，缓解资金
压力。

手头紧的时候，信用卡可以帮助
我们解燃眉之急，在手中有一定资金
的情况下，信用卡是我们投资理财的
好帮手。

不久前，在洛龙区工作的刘先生
买了一辆轿车，当得知他的购车方式
为分期付款时，同事们多少有些不

解。刘先生说：“虽然有条件付全款
购车，但我还是选择了分期付款，
这 是 我 早 就 规 划 好 的 ，并 不 稀
奇。”说着，他算了一笔账：此次
购车付完首付之后，还差 6 万元
的车款，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还
清，每月还款 5000 元，一共还 12

个月，另外还需要支付 2400 元的
手续费。

刘先生说，之所以选择分期付
款的方式购车，是因为他把这 6 万
元进行投资理财了，10%的年收益
高达 6000 元，远高于 2400 元的手
续费。

陈先生在市区经营一家面粉公
司，近期急需购进一批价值 5 万元
的货物，但在不久前，他刚用手头
的资金购买了一款短期理财产品，
如果提前支取的话，预期收益就打
水漂儿了。陈先生一时不知道如何
是好。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卡部中心的工
作人员说，如果能利用好信用卡免息
期，关键时刻信用卡就能发挥巨大作
用。免息期是指贷款日至到期还款日
之间的时间，因为持卡人刷卡消费的

时间有先后顺序，因此享受的免息期
也是有长有短的。一般情况下，各银
行的信用卡免息期最短的20天，最长
的50多天。如果把免息期巧妙加以
配搭和运用，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利息
享受银行的小额贷款。

比如说，一张信用卡的银行账单
日是每月的5日，到期还款日是每月的
25日。如果陈先生在本月的5日刷卡
消费，到25日还款，就能享有20天的
免息期；如果他在本月的6日刷卡消
费，那么就是在下一个月的 25日还

款，能享受50多天的免息期。因此，
如果陈先生手中有几张信用卡，就可
根据各信用卡不同的账单日选择用免
息期长的信用卡刷卡消费，那么他的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消费者可考
虑申请两张以上不同账单日的信
用卡，“拉长”还款期，利用手头现
金 在 免 息 还 款 期 内 进 行 其 他 投
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必须在合
理合法的范围内利用信用卡的免
息期进行投资。

资金紧张 分期付款来帮忙

腾挪转移 免息期帮您生钱

“拉长”还款期 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商户不得
转嫁手续费

目前，老百姓的消费观念逐渐
改变，作为银行卡重要组成部分的
信用卡，其先消费后还款的透支功
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盘活资金的渠道

之一。
信用卡是“天使”也是“魔鬼”，通

过它可以透支，可享受优惠且免息期
较长，但这些优点也容易使部分没有
储蓄习惯的人过度透支消费，造成经

济拮据。业内人士提醒，使用信用
卡，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还
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理性选择分
期，在享受分期付款带来的便捷时，
切勿盲目消费。

是“天使”也是“魔鬼”

（资料图片）

□据《北京日报》

近日，曾经在征求意见阶段引
起激烈争论的《银行卡收单业务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央行
正式发布。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争
议较大的“信用卡受理门槛”规定被
正式取消。这一更改，意味着消费
者在个体工商户那里刷信用卡消费
成为可能。《办法》中另一项与消费
者关系重大的要求是，收单机构和
特约商户均不得向持卡人转嫁刷卡
手续费。

个人账户的信用卡之困

今年4月末，各银行卡收单机构
收到央行发送的《银行卡收单业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

“对使用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为收
单结算账户的特约商户，收单机构
不得开通信用卡受理功能”。正是
这条规定，让看似平常的一则业内
文件征求意见，在金融市场一石激
起千层浪。

目前，大部分个体工商户用个
人账户结算，消费者只能用现金或
者借记卡在店内消费，信用卡被排
除在外。此外，对个体工商户而
言，转入对公账户并不简单。

消费者同样感到苦恼，统计数
据显示，如果这一要求正式实施，消
费者在与全国超过4000万个体工
商户发生交易时，将不能刷信用
卡。“现在信用卡这么流行，如果到
很多地方都刷不了，当然不方便。”
消费者吴女士表示。

消失的“禁刷门槛”

各界的呼吁得到了回应，在此
次正式实施的《办法》中，“信用卡受
理门槛”这一规定悄然消失了。

《办法》取消了关于以个人银行
结算账户作为收单银行结算账户的
特约商户不得受理信用卡的规定，
以满足市场的正当需求。

此外，《办法》明确指出，收单机
构不得向持卡人转嫁特约商户应承
担的刷卡手续费，且应通过协议要
求其特约商户不得因持卡人使用信
用卡而向其收取或变相收取附加费
用，或降低服务水平。换言之，刷卡
手续费本身就应是由商户自身承担
的费用。

而部分商店“只能刷某银行信
用卡”，也将被视为违规。《办法》明
确指出，收单机构应通过协议要
求其特约商户不得歧视或拒绝同
一银行卡清算品牌的不同发卡银
行的持卡人，确保银行卡清算机
构的品牌卡在其清算网络内的通
用性，使持卡人自愿、平等地使用
银行卡。

央行发布《银行卡收
单业务管理办法》，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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